
西安交通大学纵向科研项目(课题)  

间接费用管理办法  

（经 2016年 11月 30日校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  

   

第一条  为了加强纵向科研项目(课题)（以下简称项目）间接

费用的管理，合理补偿学校科研间接成本，充分调动科研人员积极

性，推动学校科研事业持续、健康发展，根据国务院《关于改进加

强中央财政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11

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

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见》（中办发〔2016〕50号）及

其他相关管理办法，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间接费用是指学校为承担自然科学类纵向

科研项目（含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其他部委及省市科研项目等），在组织实施项目过程中发

生的管理、协调和监督费用，以及无法在直接费用中列支的相关费

用。主要包括现有仪器设备及房屋，水、电、气、暖消耗，有关管

理费用的补助支出、绩效支出等。  

间接费用含间接成本和绩效支出两部分。  

第三条  项目（课题）负责人应根据相关经费管理办法足额编

制间接费用预算。学校作为项目承担单位对合作单位拨付的间接费

用比例不得超过外协经费占总经费的比例；学校作为合作单位参与



其他单位的科研项目时，应与对方约定间接费用比例及金额，保障

学校和项目组的利益。  

第四条  间接费用的分配  

间接费用优先保障学校公共资源补偿，并按照学校、学院、项

目（课题）组的顺序进行分配。项目（课题）组间接成本和绩效支

出按照 3:7比例进行分配。间接费用具体分配见下表：  

 

备注：1．间接费用分配以直接费用扣除设备购置费为计算依据。  

        2．军工项目间接费用分配参照本表执行。  

3．项目主管部门有明确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五条  间接费用使用范围  

（一）学校间接成本纳入学校校级财力预算，由学校统筹使

用。主要用于学校在组织实施项目过程中发生的相关费用，以及弥

补学校现有仪器设备、日常水电费用、房屋使用的折耗等。  

（二）学院间接成本纳入学院院级预算，由各学院统筹使用，

主要用于学院在组织实施课题过程中发生的相关费用。  



（三）项目（课题）组间接成本由项目（课题）组使用，主要

用于支付科学研究过程中无法在直接费用中列支的必要的办公费、

交通费、网络费、通讯费、审计费等支出。  

（四）项目（课题）组绩效支出，主要由项目（课题）组结合

项目研究进度及科研人员业绩据实发放。科研绩效支出纳入绩效津

贴统筹管理。  

第六条  间接费用严格按主管部门批复的预算执行，不予调

整。  

第七条  项目（课题）组间接成本和绩效支出分配比例如需调

整，由项目（课题）组负责人提出申请，经科研院审核后办理。  

第八条  根据医学部管理模式，学校按照医学部所属学院计提

的间接成本金额在次年校级预算中安排医学部间接成本。  

第九条  本办法由财务处、科研院负责解释。  

第十条  本办法经 2016年 11月 30日校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

自 2017年 1月 1日起施行。原《西安交通大学纵向科研经费间接费

用管理暂行办法》（西交财〔2013〕14号）同时废止。  

   

 


